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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花样年公益基金会

员工行为守则

标题：花样年公益基金会员工行为守则

编号：花基制 HYN-JJH-ZD-13

初审：基金会理事长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本行为守则的目的是强调花样年公益基金会（以下简称“基金会”）员工的职

业操守，确保员工自觉遵守基金会的各项纪律、行为守则，维护基金会的诚信与声誉。

第二条 本行为守则适用于基金会全体员工。

第二章 办公纪律

第三条 应遵守基金会的考勤制度。基金会工作时间，每周工作五天，平均每周工作时

间不超过四十小时的工时制度，具体考勤时间为：上午：08:30 至 12:00，午休：12:00 至

14:00，下午：14:00 至 17:30

第四条 禁止以下行为：

1．工作时间应注意仪容仪表，着装整洁得体、无异味。

2．工作时间禁止办理私事，在公共办公区禁止高声喧哗影响其他同事办公。

3．禁止在办公区吸烟，禁止在工作时间饮酒，禁止使用不文明用语。

4．禁止在基金会拥有或租用处所、车辆或项目活动场所内使用或藏有非法物品。

第五条 接待来访人员应保持热情、真诚，外出公务应告知同事外出时间、事由，并交

待同事代接听工作电话。休假时应设置个人邮箱自动回复提示。

第六条 参加各类会议，按时出席，不迟到早退，对重要事项应做好记录。

第七条 遵守节约使用办公用品、节能减排。下班后关闭自己的电脑，最后离开办公室

的员工，须检查所有门窗、空调、灯、打印机等电源设备是否已经关闭。

第八条 领导应带头遵纪守法，以身作则，以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起到领导示范作用，

并主动接受各方的监督。

第三章 馈赠、额外报酬及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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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条 基金会以合法、高效和公平公正为原则，致力于维护和增进所有业务合作伙伴

的友好关系。禁止一切非法或不道德的交易行为。在所有工作场合禁止出现不适当的馈赠、

接受额外报酬及安排娱乐活动等行为。

第十条 员工不得以任何名义或形式索取或者收受业务关联单位的利益。对于馈赠的礼

物，无论价值大小，都应委婉拒绝。如拒绝对方会被视为失礼时，才可以在公开的场合下接

受，并向对方声明该礼物会上缴基金会。员工在接受礼物后，应第一时间报告直接上级主管

及办公室，并将礼物上缴。

第十一条 员工受被资助方邀请，担任演讲嘉宾、培训授课等活动，不得接受报酬。员

工如在被资助方处担任理事、监事身份，应由秘书长或理事会正式批准，并在基金会内部披

露。

第十二条 员工在参与或安排对外的交际应酬活动时，应本着礼貌大方、简朴务实的原

则，不能铺张浪费。安排应酬活动时须同时遵循以下三项条件：（1）通过秘书长审批；（2）

在预算范围内；（3）消费项目合法。

第四章 利益冲突

第十三条 员工必须确保个人活动和利益与职务权责不冲突，在处理所有本职工作之外

的个人事务和业务交易中，除应遵守法律和政策之外，还应行使自己的正确判断。

第十四条 禁止滥用基金会资源、自身职位或影响力，为外部商业实体或非盈利机构背

书。

第十五条 禁止从供应商、受助人手中接受公众或其他的员工无法享受到的利益。

第十六条 在出现以下情况时，员工应提前进行报备利益冲突声明。参与会给自己及其

直系亲属（包括个人及其供职机构）带来经济收益的资助决策时。这里的直系亲属包括自己

的直系血亲（祖父母、父母、兄弟姐妹、子女、孙子女）、配偶以及配偶的直系血亲。

第十七条 在出现以下情况时，员工应提前进行报备利益冲突声明，并经秘书长或理事

会正式批准，在机构内部披露相关信息。如资助决策已经批准，但有可能对机构声誉产生重

大影响的情况下，还应对外披露相关信息。

1．员工出任被资助机构的理事、监事或顾问。

2．员工参与发起或决策一项针对其他同事或同事的直系亲属（包括个人及供职机构）

的资助。

3．参与决策自己或其他同事曾经工作过的机构的资助。

第五章 信息保密及知识产权

第十八条 员工应尊重和保护基金会的机密信息，其中包括合作伙伴、供应商、受益人

的机密信息，受版权保护的材料和软件及其他机密信息。员工应做到在被资助方、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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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公开的情况下，对被资助方、合作方的机密信息、机构信息、项目信息、创意方案等信息

履行保密原则。

第十九条 任何员工在任何时候（在职期间或是终止合同之后）都禁止向任何第三方泄

露在基金会工作期间获得的任何机密信息，或将此信息用于任何机构业务之外的用途。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条 违反《花样年公益基金会员工行为守则》和其他制度的员工将受到相应处罚，

最严重的处罚可能为开除或提起法律诉讼。

第二十一条 本守则解释权属基金会秘书处，自公布之日起实施执行。


